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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同煤业”）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同

煤鄂尔多斯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矿业公司”或“色连煤矿”）拟继续将“色连
一号矿井”和选煤厂整体委托运营。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如遇国家政策发生变化、不可抗力等原因，将对委托运营产生实质性影响，提醒
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内容
2017 年， 公司控股子公司色连煤矿将色连一号矿井和选煤厂整体委托运营，矿

业公司将“色连一号矿井”的生产、技术、安全生产管理整体委托给汇永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永集团”）运营管理；将“色连一号煤矿选煤厂”范围内的生产、
安全、质量标准化管理，所有设备（包括附属设施）的维护、保养、检修等委托由北京
华宇中选洁净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公司”）运营管理。 2017 年 9 月
15 日色连煤矿与汇永集团、华宇公司分别签署矿井整体安全生产、选煤厂整体安全
生产委托管理合同，合同期限至 2020 年 9 月 15 日。

色连矿井及选煤厂采用委托运营模式期间，色连煤矿与汇永集团、华宇公司保
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提高了矿井及选煤厂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有效降低了生产运
营成本，保证了矿井及选煤厂正常运营。 现色连煤矿拟继续将色连一号矿井和选煤
厂委托给汇永集团、华宇公司运营并续签相关合同。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内蒙古同煤鄂尔多斯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东胜区罕台镇色连村
注册资本：12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矿业投资；矿山设备销售；投资咨

询、矿业信息咨询服务；煤炭销售。
矿业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年度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7 4,329,337,606.09 804,264,710.55 3,821,028.49 -143,461,323.85
2018 4,126,035,643.47 604,456,868.46 575,573,942.04 -199,807,842.09
2019 4,166,162,381.62 228,443,995.43 348,917,391.84 -376,012,873.03

2020.1-3 4,094,863,331.87 213,035,130.1 64,426,265.12 -30,585,470.48
矿业公司股东情况：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1%、 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0%、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9%。
（一）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
1、汇永集团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汇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闵庄路 3 号 3 号楼
法定代表人： 鹿志发
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8 年 1 月 4 日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专业承包；工程项目管理；企

业形象策划；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煤矿建设管理；煤矿生产管理；销售煤炭（不在北京
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
行卡中心、PUE 值在 1.4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汇永集团股东情况：北京永烨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75%、北京英劲泰和科技发展
公司持股 15%、北京汇永国青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 10%。

汇永集团已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为“煤炭开采”，配备煤矿专业资
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人员及特殊岗位操作技术工人。

汇永集团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年度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7 2,390,120,831.98 1,523,791,825.26 4,716,981.20 674,228,647.56
2018 2,676,247,201.80 1,922,515,286.14 4,969,823.46 398,584,752.88
2019 2,728,550,233.76 2,108,461,055.75 7,344,294.98 215,566,882.63

2020.1-3 2,800,458,565.52 2,284,273,325.65 0 175,618,357.10
2、华宇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华宇中选洁净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安德路 67 号(德胜园区)
法定代表人：苏日华
注册资本：305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2 年 1 月 11 日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矿山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用工程（不含桥

梁、燃气）监理甲级；选煤及煤炭加工工程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培训；煤
炭行业的企业管理；销售机械设备、电气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煤炭
（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交易、储运活动）；维修机械设备。（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华宇公司已获得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华宇公司股东情况：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100%持股。
华宇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年度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7 115,063,395.82 51,055,588.01 110,706,231.86 5,840,059.32
2018 107,904,202.73 58,161,526.74 146,918,281.08 7,105,938.73
2019 110,177,859.35 61,070,809.72 133,855,491.39 2,909,282.96

2020.1-3 109,536,760.18 59,870,013.43 19,029,351.39 -1,200,796.29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类别为委托运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色连一号矿井及配套选煤厂。
（二）色连一号矿井及配套选煤厂基本情况
矿业公司于 2008 年 8�月 1�日注册成立，配套建设相同规模选煤厂。 矿业公司

于 2008 年 8�月 1�日注册成立，2009 年 10 月开工建设，2014 年 7�月建设项目联合试
运转，2019 年 9 月 7 日取得竣工验收批复，2020 年 3 完成生产要素公示。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色连一号煤矿矿井安全生产委托管理主要内容
矿业公司在确保股东资产所有权不变、 产权关系不变、 矿业公司主体责任不

变、拥有对重大事项决策权不变的原则下，矿业公司将色连一号矿井安全生产工作
整体委托汇永集团实施管理 , 并与汇永集团续签色连一号煤矿矿井安全生产委托
管理合同。

主要内容包括：
1、交易双方：发包方为矿业公司，承包方为汇永集团

2、托管范围：矿业公司委托汇永集团对色连一号矿井井上、井下安全生产相关
范围及区域内的全部资产、 安全生产系统及汇永集团办公生活区域实施全过程管
理，包括但不限于：生产（含安装与回撤）、开拓掘进、工作面至溢流煤塔（含溢流煤
塔）的煤流系统、辅助运输系统、矿井“一通三防”系统（含地面主扇、制氮、灌浆）、
供水系统、压风系统、排水系统、供电系统（井上下）、地测、钻探、防治水、雨季三
防、副井口管理和现场安全等管理工作，具体范围包括：采煤、掘进、主运输、辅助运
输、一通三防、监测监控、地质测量及地质防治水、供电、给排水、供液、井下冬季供
暖、安全及设施管理、技术管理等。

3、托管方式：矿业公司委托汇永集团整体托管色连一号矿井。 汇永集团对受矿
业公司委托管理范围内的色连一号矿井安全生产相关工作实施全权管理。

矿业公司负责审批汇永集团提报的年度各项计划，并下达各项任务指标，汇永
集团负责完成。

4、托管单价组成
托管单价包括生产过程中的材料配件费用、 托管范围内员工工资及福利附加

费、 巷道掘进费用、 生产过程中除大修外托管范围内的中小型的所有设备修理费
用、日常安全生产标准化日常费用、物业费用、车辆费用、税金、其它支出等。

5、专项基金提取办法及使用范围
汇永集团负责编制年度安全基金计划、维简费计划、大修计划，报矿业公司审

批。 其中安全基金、新增资产、设备购置、设备大修、井巷大修、设备更新、矿井开拓
延伸相关工程费用及配套风水电管路线路和相关设施费用、综合利用和“三废”治
理、环境保护等费用、用于矿井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推广应用、塌陷区治理及
补偿费用由矿业公司承担。

6、计划指标确定基础、托管单价
双方协商议定安全托管标准，原煤产量、掘进计划、煤质等生产指标，机电管理

基础指标。初步测算，原煤托管单价为 52�元 / 吨（含税），具体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
准。 若后续地质条件发生变化，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7、计量、考核、结算及支付方式
双方以原煤产量进行计量，生产运营费用按月结算，托管费用 = 原煤结算量×

综合单价（原煤托管单价），托管费用按月支付。
8、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在矿业公司拥有煤矿所有资产的所有权和煤矿经营权、拥有主体管理权，汇永

集团对井上、井下托管范围内资产有使用权和管理权前提下，双方对各自权利和义
务进行约定。

9、安全及管理
在托管运营期间， 汇永集团对托管范围内安全生产管理负责， 出现重特大事

故，按事故追查结果及责任划分，双方承担各自的责任。
10、托管期限
生产运营托管期限初步定为三年。 在托管期内，各项托管计划指标一年一定。

依据下一年度的生产条件，双方协商、测定下一年度各项托管计划指标，双方签字
后执行。

11、在托管期内，汇永集团不得将托管内容对外转包。
（二）色连一号煤矿选煤厂整体安全生产委托管理主要内容
矿业公司将色连一号煤矿选煤厂运营交由华宇公司负责， 并与华宇公司签署

选煤厂整体承包生产运营合同，主要内容包括：
1、交易双方：发包方为矿业公司，承包方为华宇公司
2、托管方式：矿业公司将色连一号煤矿选煤厂范围内的生产、安全、质量标准

化管理，所有设备（包括附属设施）的维护、保养、检修等整体运营全部交由华宇公
司负责。

3、托管范围：从落煤塔（不含落煤塔）以下开始至产品装车、矸石及煤泥外排为
止、以及外来煤系统，该范围内的洗选生产组织、安全技术管理、设备维护修理、文
明卫生等全部方面。

4、生产运营承包期限

色连一号煤矿选煤厂项目生产运营承包期初步定为三年。 在安全生产委托管
理内，各项年度考核指标一年一定。

5、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矿业公司负责根据原煤煤种、煤质和产品的销售情况，向华宇公司下达生产任

务和质量控制指标，并对华宇公司进行考核；华宇公司负责组织管理和生产人员从
事选煤厂的生产、管理、维修、服务工作，并按质、按量、按期完成生产任务，双方约
定各自权利和义务。

5、托管费用的计算和支付方式
初步测算，综合单价定为 4.13 元 / 吨原煤，具体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托管

费用 = 双方确认的结算量×综合单价；托管费用按月结算，按月支付。 若后续条件
发生变化，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6、安全生产委托管理考核
双方对生产指标、指标考核、煤质指标、安全目标、机电管理指标、环保、节能指

标进行约定。
7、劳动定员及管理
华宇公司应严格按照承诺的劳动力情况配备项目管理班子， 根据生产实际需

要确定选煤厂劳动定员。
8、安全、环保及质量标准化管理
安全责任界定：在托管期间，华宇公司对托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负主体责任。

对于非华宇公司原因造成的安全隐患和问题，由责任方负责。
6、转包与分包
本托管不得转包，华宇公司的部分工作分包时，必须征得矿业公司同意。
（三）该事项由色连煤矿法定代表人全权负责委托运营相关事宜，包括不限于：

在维护色连煤矿利益的前提下，经与汇永、华宇沟通协商，对委托运营协议如托管
单价、托管期限等具体条款予以修订、补充、完善。

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矿业公司将矿井和选煤厂委托运营，通过引进具有煤矿管理先进理念及成

功范例且具备专业资质的团队， 建立合作管理关系， 采用先进管理模式和生产工
艺，保证安全生产，实现效益最大化，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2、实施矿井和选煤厂整体委托运营模式后，矿业公司预计可大幅降低成本；矿
井和选煤厂委托运营期间，通过煤炭销售可以保证现金流，实现银行贷款置换并逐
年归还欠款；可以逐步改进、提升矿井安全生产管理技术，优化运营管理模式，拓展
煤炭销售渠道，提高公司经济效益。

六、交易履行的风险分析
1、由于政策变化、不可抗力及双方不能控制的原因，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

风险
国家根据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出台相应的煤炭行业干预调控政策， 将给矿业

公司委托运营事项带来一定的政策性风险；由于自然灾害、极端恶劣天气等不可抗
力，影响矿业公司的业务经营。 针对上述情况，交易双方可协商解除或变更合同。

2、安全生产风险
为明确各自管理范围内的安全生产责任、确保实现安全生产管理目标，矿业公

司将分别与汇永集团、华宇公司就安全生产管理事项协商达成一致，签订安全生产
管理责任协议书，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从业人员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矿井的持续健康发展。

七、备查文件
（一）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001 证券简称：大同煤业 公告编号：临 2020-012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色连煤矿拟继续将矿井和选煤厂整体委托运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山公司”）拟继续将选煤厂委托大同煤矿集团大地选煤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地公司”）运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过去 12�个月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塔山公司与大地公司在过去 12�个月内持续
发生本公告内容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有效利用煤炭资源、提升煤炭产品质量，使煤炭创造更大的价值，公司控股

子公司塔山公司将塔山选煤厂委托给大地公司运营。 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召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塔山公司将选煤厂委托运营的议案》，有效期为
3 年。 现塔山公司拟继续将选煤厂委托给大地公司运营。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定，塔山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为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煤集团”）控股子公司，大地公司为同煤集团控股子
公司，塔山公司与大地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塔山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限公司
住所： 大同市南郊区杨家窑村
法定代表人:�匡铁军
注册资本： 207,254 万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 :煤炭开采与销售 ;选煤厂投资建设 ;副产品经营开发利

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塔山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7 12,442,930,299.16 9,375,403,286.39 8,341,362,391.22 1,738,565,771.92
2018 14,652,924,026.24 11,653,681,158.89 9,920,209,344.82 2,304,664,266.88
2019 17,811,160,900.93 14,236,430,420.08 10,328,599,428.08 2,500,527,420.91
2019.1-3 18,338,173,462.88 1,5006,511,325.00 2,476,315,966.68 636,587,245.60

（二）塔山选煤厂基本情况
塔山选煤厂是塔山煤矿配套项目 ,占地 340 亩，投资 5.2 亿元，设计年生产能力

1500 万吨，小时处理能力 3000 吨。 服务年限 140 年，是目前国内较大型的、现代化
程度较高的动力煤选煤厂。 塔山选煤厂于 2006 年 7 月正式投产。 塔山选煤厂生产
线采用自动化远程集中控制，厂房内配备了现代化的监测、监控系统，主要洗选设
备均由澳大利亚厂商提供，代表了国内外煤炭洗选技术的先进水平。选煤方法采用
重介质分选工艺，产品主要为优质洗动力煤，也可用于炼焦配煤。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大同煤矿集团大地选煤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大同市矿区
法定代表人:�仝效
注册资本： 10,000,000 元
经营范围：煤炭洗选加工；洗选系统设备维修；普通机械及配件、五金工具加工

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大地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7 1,309,975,163.19 363,409,191.55 862,217,638.86 11,972,546.29
2018 1,342,727,560.58 296,806,052.44 909,080,217.1 13,986,974.39
2019 2,028,177,638.22 247,916,587.9 883,958,653.75 -48,889,464.54
2020.1-3 2,034,418,587.35 248,783,941.91 169,980,397.01 867,354.01

（四）与塔山公司的关联关系
塔山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为同煤集团控股子公司；大地公司为同煤集

团控股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内容
塔山公司将洗煤厂委托大地公司运行，大地公司生产运营的系统范围为：从原

煤储煤场下给煤机至产品仓库区间的生产运营和管理。
（二）定价政策
生产运营费用按照洗出精煤量计算。 生产运营费用由材料费、修理费、电力、工

资和福利费、管理费和利润等构成，其中材料费由介耗、絮凝剂、油脂、配件材料费
用等构成。

（三）双方权利和义务
1、塔山公司负责提供一切与生产有关的工厂、设备及设施等，负责给大地公司

提供原料煤，每月向大地公司下达原煤入洗量、精煤回收率等各项生产任务指标。
2、在承包运营期内，大地公司应确保洗煤厂的生产系统达到并保持合同约定

的技术经济指标；应严格按照塔山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各种设施、设备的安全操作
规程对生产运营范围内的洗煤厂设施进行使用，未经塔山公司同意，不得以任何理
由、任何目的使设施超负荷运行或进行其他形式的不正常运行；必须定期对洗煤厂
的全部设备、设施以及生产辅助设施进行必要的维护、保养以及检修，并负责材料
及备品备件的购置和储备。

（四）结算
双方每月对原煤进行综合分析，按当月精煤的质量要求和约定的数量效率，计

算出精煤产率作为结算依据；对每月选后产品进行综合分析，精煤、矸石的发热量、
产率确定后，作为处罚、结算依据。

结算时，塔山公司按照合同要求结合相关考核奖罚款项进行结算、支付。
（五）其它
1、原料煤质量检验取样点定在主厂房至入厂原煤缓冲仓的皮带上，精煤产品

质量检验取样点在精煤皮带上， 原料煤的煤样和精煤采制和化验工作由塔山公司
按照国家标准进行。

2、塔山公司向大地公司交付的入厂原料煤、大地公司向塔山公司交付的精煤
产品须经双方分别指派的专人共同进行数量计量。

（六）协议签署

本事项由塔山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大地公司签署相关生产运营协议， 协议应于
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 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追溯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生
效，合同期限不超过 3 年。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塔山公司将洗煤厂发包运营，能实现由“以量取胜、靠规模盈利”转变为“以

质量占市场，降本增效”。
2、洗选煤加工在煤炭产业链中承担着关键作用，塔山选煤厂的规模大，为了提

升煤炭产品质量，需通过专业性很强的公司为其服务。大地公司是一家专业性很强
的洗选加工单位，其资质、技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大地公司承包塔山选煤厂的洗
选运营加工，能有效利用煤炭资源，使产品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塔山
公司将选煤厂委托大地公司运行，能提升选煤厂运行效益，降低运行成本；2、该项
交易定价公允，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整体利益；3、公司董事会审议相关项议案
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出具书面审核意见，认为：1、该交易能有效提
升塔山公司煤质，降低洗煤厂运营成本，提升塔山公司效益；2、该项关联交易生产
运营费构成合理，定价公允,符合塔山公司利益。

六、备查文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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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塔山公司拟继续将选煤厂委托运营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同煤集团”）修订并续签《综合服务协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修订并续签《综合服务协议》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过去 12�个月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同煤集团及其下属公

司在过去 12�个月内持续发生本公告内容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同煤集团于 2017 年 1 月 24 日签署的《与综合服务协议》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公司拟与同煤集团修订并续签《综合服务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定，同煤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与同煤集团的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新平旺
法定代表人：郭金刚
注册资本： 1,703,464.16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 :煤炭采选业、电力业务、贸易业务、机械制造、煤化工、冶金、水

泥、建材、金融等
同煤集团股权结构：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占比 65.17%、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占比 30.12%、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占比 2.06%、朔州
矿业公司占比 1.19%、大同市国资委占比 0.89%、朔州市国资委占比 0.42%、忻州市
国资委占比 0.15%。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同煤集团总资产 36,938,853 万元， 净资产 8,437,524
万元，营业收入 19,037,323 万元，净利润 45,262 万元。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同煤集团总资产 37,127,004 万元，净资产 8,532,258 万
元，营业收入 4,605,694 万元，净利润 8,040 万元。

2、关联关系
公司为同煤集团控股子公司，同煤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57.46%。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综合服务协议》的主要修订如下：
1、第 6.9 条

“2017 年起的每一个会计年度，有关同煤集团服务以及股份公司服务的各种服
务、定价标准、估计的价格和数量以及其他信息应由双方按照第 6.3 款事先确定。 ”

修改为：“2020 年起的每一个会计年度， 有关同煤集团服务以及股份公司服务
的各种服务、定价标准、估计的价格和数量以及其他信息应由双方按照第 6.3 条事
先确定。 ”

2、第 8.1 条
“除非按照第 8.2 条另有规定外或按照第 8.3 条而被提前终止， 本协议应于双

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经乙方股东大会批准后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其有
效期限为 3 年。 经双方书面同意，本协议之有效期可以延长。 ”

修改为：“除非按照第 8.2 条另有规定外或按照第 8.3 条而被提前终止，本协议
应于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经乙方股东大会批准后追溯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生效，其有效期限为 3 年。 经双方书面同意，本协议之有效期可以延长。 ”

3、对附表一、二提供的服务项目，结合业务发生实际予以修订。
（二）修订后的《综合服务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同煤集团按照公司所要求的合理方式向公司提供供电、供水、通讯服务、铁

路专用线等其他运输服务、产品供应、设备供应、材料及配件供应、维修服务、租赁
业务、工程施工、地质勘探、技术服务、运营服务、仓储服务、火工品代管服务、检测
计量业务、监测业务、勘察监理、设计劳务、后勤服务、新闻书报业务、造育林、资金
拆借、担保业务、矿山救护及警卫消防及绿化服务、退休管理、疗养服务等综合服
务；同煤集团承诺就其本身提供的该等服务向公司收取的款项在任何情况下，均不
得超过同煤集团具体就类似服务而向第三方收取的款项。

2、公司按照同煤集团所要求的合理方式向同煤集团提供转供电、转供水、产品
销售、材料及配件销售、铁路专用线、其他运输服务、劳务服务、租赁业务等综合服
务。

3、在公司未能方便地从第三方获得某种同煤集团服务的供应并书面向同煤集
团确认上述事项，同煤集团不得在任何情况下终止该种服务的供应。

4、若任何根据本协议提供的服务的价格是按国家定价确定，该国家定价是指
由中国中央政府、省政府、或其他监管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对该等服务而
定下的价格。 如果在任何时候，国家定价生效并适用于某种服务，双方同意该种服
务的供应价格应按国家定价确定。在没有国家定价的情况下，有关的收费应以市场
价为收费标准。 若任何根据本协议提供的服务的价格是按市场价或低于市场价格
确定， 该市场价应在考虑了下列标准后确定：(1) 一方以前向另一方提供该类服务
时所收取的价格；(2) 在大同市或大同市附近地区提供该类服务的第三方当时收取
的价格 (若提供该类服务的第三方不止一个时， 这些第三方所收取的价格的平均
数)；(3)在中国提供该类服务的第三方当时收取的价格 (若提供该类服务的第三方
不止一个时，这些第三方所收取的价格的平均数)。 若没有国家定价和市场价格时，
有关的收费按双方同意的协议价格。 协议价格按照一方供应该服务的成本加上合
理的利润确定。

5、双方商定，一方可于每个公历月的最后一个营业日就当日到期应支付给另
一方的有关服务的供应费用设定账册，前者应向后者支付到期应付的款项，但是当
时未到期的款项和仍有争议的款项不得包含在该帐册内。

6、协议应于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追溯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其有效期限为 3 年。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更好地开展生产和辅助方面的服务互供，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同煤

集团协商，公司修订并与同煤集团续签《综合服务协议》。
《综合服务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项目的定价政策体现公平合理原

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
立，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没有因日常关联交易而对
控股股东形成依赖。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已取得本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

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1、关于该项交易，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上市监管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2、日常关联交易项目是公司日常和一
般业务，有利于公司降低管理及经营成本，并及时获得有质量保障的产品和服务供
应；3、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订立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整体利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关联交易出具书面审核意见，认为：《综合服务协议》按
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项目的定价政策体现公平合理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

六、备查文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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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签综合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以书面、传真或

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 监事发出了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因受疫情影响， 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15 人，实际出席董事 15 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
人数为 8 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武望国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9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897,462,176.08 元，未分配利润 2,513,857,566.13 元。 2019 年母公司年末未分配利
润为 -2,430,635,222.05 元。 由于公司 2019 年末仍存在未弥补亏损，2019 年度公司拟
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议案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

控审计机构 ,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审计和
内控审计工作，聘任总费用为人民币 220 万元，聘期一年。 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170 万元；内控审计服务工作费用 50 万元。 具体内容见公司临 2020-007 号《大同煤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该议案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
议案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该议案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 年度履职情况的报告》
议案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该议案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该议案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审议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武望国、赵杰、曹贤庆、马占元、荣君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公
司临 2020-008 号《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该议案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该议案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控审计报告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该议案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该议案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临 2020-009 号《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公告》。
该议案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下列人员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武望国先生、朱海月先生、叶宁华先生、赵杰先生、曹贤庆先
生、荣君先生、杨文胜先生、匡铁军先生、刘杰先生、刘泽先生。 提名下列人员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刘啸峰先生、王丽珠女士、张秋生先生、石静霞女
士、汪文生先生。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候选董事简历附
后。

该议案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4、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依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鉴于独立董事对公司内部体系建设和公司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经考察同行业、同地区独立董事的薪酬水平，并结合公司独立董事的工作量及独立
董事工作的专业性， 公司拟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标准从原来每人每
年人民币 5 万元（税前）调整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8 万元（税前）。

该议案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为推动公司制度建设，公司对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制度规定进行进一步健

全、完善。通过公司自查，公司制定了《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防止控股股东及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办法》、《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风险评估管理制度》， 修订了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人事劳资管
理实施办法》、《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核算办法》。

该议案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签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审议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武望国、赵杰、曹贤庆、马占元、荣

君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
见公司临 2020-010 号《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签综合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
公告》。

该议案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签房屋租赁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审议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武望国、赵杰、曹贤庆、马占元、荣

君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
见公司临 2020-011 号《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签房屋租赁协议的关联交易
公告》。

该议案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8、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色连煤矿拟继续将矿井和选煤厂整体委托运

营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临 2020-012 号《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控股子公司

色连煤矿拟继续将矿井和选煤厂整体委托运营的公告》。
该议案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9、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塔山公司拟继续将选煤厂委托运营的议案》
该议案审议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武望国、赵杰、曹贤庆、马占元、荣

君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
见公司临 2020-013 号《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塔山公司拟继续将
选煤厂委托运营的关联交易公告》。

该议案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金鼎活性炭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该议案审议事项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武望国、赵杰、曹贤庆、马占元、荣

君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
见公司临 2020-014 号《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金鼎活性炭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该议案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1、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公司临 2020-015 号《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
该议案 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上述第 1、2、3、4、5、7、8、9、10、12、13、14、16、18、19 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董事候选人简历：
武望国先生： 1961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程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曾任

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同煤集团副总经理；大同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海月先生：1967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忻州
窑矿副矿长；同煤集团马脊梁矿矿长；同煤集团机电管理处处长兼党委书记、津商
贸分公司经理，设备租赁中心主任，同煤集团总经理助理。 现任大同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
叶宁华先生：1962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程度，高级经济师。曾任山

西通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大
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曹贤庆先生：1965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大同矿
务局法律顾问处副处长；同煤集团法律事务部部长。 现任同煤集团总法律顾问。

赵杰先生： 1966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程度，审计师。 曾任同煤集团副总
经济师、审计部部长。 现任同煤集团总经济师、代理总会计师。

荣君先生：1972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程度，经济师。 曾任同煤集团
董事会秘书处副处长、处长。 现任同煤集团董事会秘书、行政事业部总经理。

杨文胜先生：1969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秦皇岛
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部长、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现任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

匡铁军先生：1978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文化程度，正高级高级工
程师。 曾任四台矿总工程师、塔山煤矿公司总工程师、同煤集团生产技术处常务副
处长、云冈矿矿长。 现任同煤大唐塔山煤矿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杰先生：1965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曾
任同煤集团云冈矿团委副书记，技术科副科长，副总工程师；挖金湾矿总工程师；大
唐塔山煤矿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董事；鄂尔多斯矿业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内蒙古同煤鄂尔多斯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泽先生：1970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 曾任大同煤业金鼎活性炭
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生产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现任大同煤业金鼎活性炭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啸峰先生：1960 年 3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国家一级律师。曾任全国律协建房

委委员、山西五届律协副会长、山西六届律协建房委主任、山西省政府法律专家库
成员、大同市政府法律顾问、大同市律协名誉会长、太原和大同仲裁委仲裁员；现任
山西云冈律师事务所书记、合伙人。

王丽珠女士：1963 年 4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金融学教授。 主要专业领域：金融
理论与实务，2005 年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自 1990 年 7 月在山西财经大学任
教；现任山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张秋生先生：1968 年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企业并购,公司财务与
会计,产业经济,企业管理。 自 1992 年 12 月在北方交通大学任教，曾任经济管理学
院讲师、副教授、副院长；现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石静霞女士：1970 年 8 月出生，美国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和博士、武汉大学国际
经济法专业法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
究领域：国际经济法（含国际投资法、国际贸易法及国际与比较破产和重整法等）。
自 1998 年 8 月在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副院长、院
长；现任该校法学院教授。

汪文生先生：1978 年 3 月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业领域为：能源经济与政
策、战略决策与财务管理。 自 2006�年 5�月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任教，
曾任该院讲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该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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